113年度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鼓勵廠商國內外參展補助計畫
 [活動內容及過程紀錄]
1、 基本資料：

1. 申請單位名稱（全名）：新北OO公司
2. 展售活動名稱：2024年OO食品展
3. 展出期間：113/7/4-7/6
4. 展出地點：中華民國台北
5. 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核定補助金額(整團合計)：新臺幣1.5萬元整
2、 活動成果：
1. 活動主要拓銷產品：多種口味茶點如茶酥、牛軋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 本團總參展家數1家，其中新北市廠商家數 1 家
本團總參展面積9m2，其中新北市廠商面積 9 m2
本團總攤位數1個，其中新北市廠商攤位數 1 個
3. 來訪客數：約500人，其中潛在買主約30家
4. 現場成交金額無現場交易
5. 預估因本次活動曝光增加之一年內交易金額 新臺幣300萬元
6. 參展心得：我司參加2024年OO食品展，推廣敝司的自製品，建立公司形象，增加公司的曝光度，更進一步爭取訂單並擴大市場占有率，以拓展新北市產業形象及貿易商機。展覽期間洽談的有效買主共有50家，主要洽談的買主對象為零售業和民眾。這次的參展提高我司品牌曝光，吸引了潛在客戶和合作夥伴的關注，同時與潛在客戶進行面對面交流並拍照互動，成功建立了聯繫，另外展覽是企業之間、產業之間進行交流和合作的重要平台。透過展覽，新北市的企業能夠與其他國內外企業建立聯繫，分享經驗、技術和資源，促進產業間的合作，形成產業聚集效應，提升整體競爭力。我們也獲得來自其他參展企業和行業專家的寶貴意見和反饋，使我們進一步了解市場動態，調整我們的策略和產品定位。參與展售活動不僅拓寬我們營銷管道，也能進一步提升產品品質，使我司獲益良多。

7. 實體展售活動過程紀錄：活動照片及影片須能清楚呈現計畫全貌，以利檢核相關活動之確實執行(另請提供照片及影片電子檔1份)。

(1)攤位之公司招牌名稱須與申請參展之各廠商名稱(廠商中文或英文名稱)一致(至少2張照片)。
	照片
	照片


(2)展覽活動期間影片檔案及攤位照片（包含展場活動現況、廠商招牌、新北形象標誌，至少各2張照片）以呈現攤位使用情形，及新北形象標誌呈現全景照片至少2張。
	照片
	照片


8. 線上國際展覽活動紀錄：採線上展覽方式展出者，應於核銷時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，以利檢核相關活動之確實執行(另請提供照片(或網站截圖或其他相關佐證文件)及影片檔案光碟1份)：
注意事項：攤位招牌名稱須與組團參展之廠商名稱一致；且照片須包含兩部份以呈現攤位使用及新北形象呈現情形，且須明顯看出本團新北市廠商攤位為相互緊鄰

參考範例





請填列審查核定通知書上之金額。





若攤位分散或場館未依原規劃執行，本局得不予或酌減補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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